
项目概况
 
2025年度伊犁州直动物防疫物资采购（第二批）四次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政采云平台线上获取招标文件，并

于2025年11月06日 10:30（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XJFY-HW20251002
 
项目名称：2025年度伊犁州直动物防疫物资采购（第二批）四次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元）：1503000
 
最高限价（元）：660000,780000,63000
 
采购需求：
 
标项一
   标项名称:2025年度伊犁州直动物防疫物资采购（第二批）（一标段牛羊口蹄疫疫苗）四次

   数量:2440000
   预算金额（元）:660000
   单位： 头份（羊）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采购牛羊口蹄疫疫苗（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备注：
 
标项二
   标项名称:2025年度伊犁州直动物防疫物资采购（第二批）（八标段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苗）四次

   数量:1114200
   预算金额（元）:780000
   单位： 毫升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采购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苗（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备注：
 
标项三
   标项名称:2025年度伊犁州直动物防疫物资采购（第二批）（九标段无荚膜炭疽芽孢疫苗）四次

   数量:28600
   预算金额（元）:63000
   单位： 毫升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采购无荚膜炭疽芽孢疫苗（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备注：
 
合同履约期限：标项 1、2、3，合同签订后10日内交付使用（具体以采购人通知的时间为准）；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标项1、2、3：供应商应为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标项1、2、3】
本项目标项一至三需具备：
①供应商具有有效的《兽药经营许可证》或《兽药生产许可证》；



②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有效期内的兽药GMP证书；

③供应商的兽药产品须在中国兽药信息网上登记；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5年10月15日至2025年10月22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5:30至19: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政采云平台线上
 
方式：供应商登录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采购文件（进入“项目采购”应用，在获取采购文件菜

单中选择项目，申请获取采购文件），或者点击采购公告底部潜在供应商“获取采购文件”，页面跳转后登陆，直接获取
采购文件。
 
售价（元）：0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11月06日 10:30（北京时间）

 
投标地点：请登录政采云投标客户端投标
 
开标时间：2025年11月06日 10:3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投标人登录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进入“项目采购-开标评标-右边选择对应项目点击“进入项

目”进入开标大厅。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实行网上投标，采用电子投标文件。

 
    2、各供应商应在开标前确保成为正式注册入库供应商，并完成CA数字证书(符合国密标准)申领。因未注册入库、未办

理CA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如需咨询，请联系新疆-安信CA服务热线0991-
7810912；翔晟CA服务热线025-66085508；新疆CA服务热线4000921999。
 
        3、供应商将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下载、安装完成后，可通过账号密码或CA登录客户端进行投标文件的制作。在使

用政采云投标客户端时，建议使用WIN7及以上操作系统。

 
    4、其他事项： 无  

 
特别提示：
 
        1、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

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

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3、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

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4、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

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3%~5%）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

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
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3%~5%作为其价格分。

 



        5、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

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

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1%~2%）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

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
分的1%~2%作为其价格分。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动物疾病控制与诊断中心
 
地 址：新疆伊宁市胜利街181号
 
联系方式：1819641280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丰煜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伊犁州伊宁市经济合作区北京路3222号一品墅商业街区C1栋402号
 
联系方式：17799369760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贾永霞
 
电 话：17799369760


